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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112年度「水災智慧防災計畫」 

補助臺北市、新北市政府韌性防災措施執行情形查核報告 

一、 計畫執行進度： 

(一)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臺北市)：新增3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符合核定工作

執行計畫書之內容。 

(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新北市)：新增3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符合核定工作

執行計畫書之內容。 

(三)水位站與影像監視站(新北市)：新增4處水位站與3處影像監視站，符合

核定工作執行計畫書之內容。 

(四)新設路面淹水感測站(新北市)：新增70處路面淹水感測站，符合核定工

作執行計畫書之內容。 

二、 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一)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臺北市)：雖現已請款核銷，惟未能於112年底前完成

作業。本案契約數438萬元（112年度續約，採後續擴充方式辦理），水利

署補助36萬元、臺北市政府自籌84萬元；本案結算金額，水利署補助36

萬元，全案於113年2月21日完成請款與核銷作業。 

(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新北市)：雖現已請款核銷，惟未能於112年底前完成

作業。本案契約數108萬元，水利署補助75萬6,000元、新北市政府自籌

32萬4,000元，全案於113年3月7日完成請款與核銷作業。 

(三)水位站與影像監視站(新北市)：本案契約數203萬5,000元，水利署補助

71萬2,250元、新北市政府自籌132萬2,750元。迄至查核當日，仍有5%中

央補助款因請電問題以致尚未請領。 

(四)新設路面淹水感測站(新北市)：雖現已請款核銷，惟未能於112年底前完

成作業。本案契約數223萬元，水利署補助182萬8,600元、新北市政府自

籌40萬1,400元，全案於113年3月5日完成請款與核銷作業。 

三、 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內部控管機制： 

(一)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臺北市)：1.水利處承辦科（河川工程科）定期接收

來自廠商提供之計畫執行進度，以掌握計畫執行進度。2.期初階段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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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擬訂服務實施計畫書、期中階段需提供期中報告、期末階段需提供期

末報告，並有工作會議與期中、期末審查會議，以確保廠商服務品質。 

(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新北市)：1.水利局承辦科（河川計畫科）定期接收

來自廠商提供之工作月報，以掌握計畫執行進度。2.期初階段廠商須擬

訂工作執行計畫書、期中階段需提供期中報告、期末階段需提供期末報

告，並有工作會議與期中、期末審查會議，以確保廠商服務品質。 

(三)水位站與影像監視站(新北市)：1.水利局承辦科（河川計畫科）定期接

收來自廠商提供之工作月報，以掌握計畫執行進度。2.期初階段廠商須

擬訂工作執行計畫書，並有各階段工作審查，設備要求廠商決標次日起

75日內提供標的，並原則於審查會議次日起15日內提修正報告，以及工

作計畫書核定次日起60日內完成設置(不含台電送電期程)。 

(四)新設路面淹水感測站(新北市)：1.水利局承辦科（河川計畫科）定期接

收來自廠商提供之工作月報，以掌握計畫執行進度。2.期初階段廠商須

擬訂工作執行計畫書，並有各階段工作審查，設備要求廠商於工作執行

計畫書核定次日起60日內完成履約設備設置，並提供3年保固。 

四、 計畫執行及執行完竣後使用之效益： 

(一)臺北市政府：1. 辦理水患自主防災韌性社區推動計畫，使社區民眾在災

害發生前具有自主防災意識，並能於災害發生後能緊急應變，以降低民

眾生命財產損害。2.辦理防災社區演練，透過演練瞭解與組員和小組，

以及其他參演單位之間協調、聯繫、合作之重點事宜。3.112年度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評鑑，內湖區大湖里獲得甲等成績。4.內湖區大湖里獎勵金

新台幣10萬用於防汛演練作業。 

(二)新北市政府：1. 辦理水患自主防災韌性社區推動計畫，讓民眾熟知防救

災資訊以利於災害發生之際自救互救，快速進行疏散避難以降低災害傷

亡。2.能迅速參與推動重建，達到全民防災觀念之建立與落實，減輕水

患災害對人民生活之衝擊。3.112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淡水區民

生里獲得甲等成績；五股區五股里、五股區成泰里、樹林區南園里獲得

特殊貢獻獎成績。4. 淡水區民生里獎勵金新台幣5萬用於相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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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新設4處水位站、3處影像監視站、70處路面淹水感測站，可於災

時強化水情掌握能力。 

五、 其他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1.優點：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雖僅獲中央補助30%經費，市府

仍列相當額度地方配合款，辦理採購裝備等一般性花費外事宜(如社區災

害環境診斷與對策研擬、提供在地化水情情資、辦理年度成果發表會)，

並逐年增設3處防災社區2.建議改善：未能依經濟部水利署補助規定於年

底前完成請款核銷，宜適度提前預計結案時程，避免不必要之經費保留

行政作業；如有請款程序或核銷有窒礙難行處，亦可於防災社區策進會

議向經濟部水利署提出。 

(二)新北市政府：1.優點：雖新設水情監測站數不多，但設置前盤點歷史積

淹水資料，並綜合考量影響居民等相關因素，務實排定先後順序，逐年

建站。2.建議改善：既有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維運相對其他縣市，多屬輔

導階段，動員與應變能力應尚有進步空間；水情監測設施建置數量少卻

進度緩慢，裝置時並受請電和用地關係，無法達成預計進度，宜研議解

決方法，避免每年度均未能於年底前完成請款核銷之窘境。3.經濟部水

利署召開相關會議或函告事項應落實，如本分署已多次發函提醒，現仍

數月未自主提報每月妥善率資料，卻未有改善。且若有執行困難應提早

提出，或評估每年度自身能量施設，對於多年來非工程措施補助執行進

度欠佳，未見主動改善或優化之企圖。4.現中央補助款分三案執行，惟

水情監測設備既均屬資本門，建議考量可將水位站、影像監視站與路面

淹水感測站併案發包(甚至含防災社區案)，以精簡行政作業時間，另歷

次請款相關資料檢附多有錯誤(如請款金額、請款條件、漏章與補助款實

支數等)，建議承辦科室應確認後再函報本分署，減少退文往來時間浪費。 

 

查核人員: 

第十河川分署：蕭品彥副工程司 

查核日期:113年3月8日(書面查核) 

 


